
桃園市立觀音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定期評量及學期補考請假、補考申請及成績計

算要點 
115年01月20日校務會議通過 

 

一、 依「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習評量辦法」之規定並參考本校實際情況訂定之。

凡就讀本校學生，因病或其他重大事故，無法參加學校辦理之定期評量或學

期補考，經核准給假者，得依據本要點申請補考及進行成績計算。 

二、 補考申請及成績計算依下列規定辦理： 

定期評量或學期補考期間請假，除至學務處生輔組依規定辦理請假外，另至教

務處試務組辦理考試請假與補考申請等手續。 

(一) 公假（代表學校參與重要賽事或國際交流）、喪假或不可抗拒之事由，須事

前申請補考，事後不予受理。 

(二) 病假(住院或法定傳染病、重大(傷)病，並檢附診斷證明書，診斷證明註明

宜休養天數)亦須至試務組申請補考。 

(三) 前列各類請假依規定完成後，始得補考。逾期缺考科目之成績以零分計算。 

(四) 定期評量及學期補考期間，不適用事假、生理假、身心調適假，無法申請補

考。 

(五) 考試當天若遇突發重大事故不能到場應試者，應由校安中心、家長或導師於考

試當日早上8點30分前打電話或親自告知試務組，始得申請補考，且須於第一

次、第二次定期評量結束後三個上班日內、期末定期評量結束後一個上班日

內，學期補考後三個上班日內，持有關證明請假並於銷假到校上課當日至教務

處完成補考。未在前述時間內完成請假且補考完畢者，其成績依學生學習評量

辦法處理，定期評量缺考科目成績以零分計算，學期補考考科目則以原始學業

成績計算。 

(六) 成績計算： 

1. 定期評量缺考者，應於銷假到校上課當日至教務處補考，且須於第一次、第

二次定期評量結束後三個上班日內、期末定期評量結束後一個上班日內完成

補行考試。學期補考缺考者需於學期補考後三個上班日內完成補行考試。未能

於規定期限內完成補行考試者，該次定期評量缺考科目以零分計算，學期補考



缺考科目則以原始學業成績計算，如有特殊狀況，應事先簽案處理。 

2. 定期評量公假（代表學校參與重要賽事或國際交流）、病假(重病或法定傳染

病，並檢附診斷證明書，診斷證明須註明 

無法參加考試)、因親屬喪亡或特殊事故者，請假天數為第一次、第二次定期

評量三個上班日內、期末定期評量一個上班日內，補考後成績以實得成績計

算。請假天數超過第一次定期評量、第二次定期評量後三個上班日、期末定

期評量後一個上班日，不再舉行考試辦理補考。如該學科尚有其他次定期評

量成績，則以其定期評量單科排序對應至該次評量相同排序之成績，並於最

後學期成績登錄時再合併計算。如該學科無其他次定期評量成績，視個別情

況准予調整成績比例計算。 

3. 學生代表學校參加全國性競賽擔任選手者，如培訓期間全程課室抽離，無法參

與課程，其定期評量之科目成績計算，如該學科尚有其他次定期評量成績，以

單科排序對應至該次評量相同排序之成績。 

4. 學期補考公假(代表學校參與重要賽事或國際交流)、病假(重病或法定傳染病，

並檢附診斷證明書，診斷證明須註明無法參加考試)、喪假(因親屬喪亡並檢附訃

文)，准予三個上班日內補行考試，並以一次為限。未在前述時間內完成補行考試

者，成績以原始學業成績計算。 

(七) 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桃園市立觀音高級中等學校定期評量補考暨學期補考申請表 

考試名稱 
 

申請日期 
 

學生姓名 
 

班級-座號 
 

聯絡電話(H) 
 

行動電話 
 

請假日期 
 

假 別 
 

補考科目 補考時間 

  

  

  

  

  

試務組長 教務主任 

  

注意事項： 

(一)定期評量缺考者，應於銷假到校上課當日至教務處補考，且須於第一次、第

二次定期評量結束後三個上班日內、期末定期評量結束後一個上班日內完成

補行考試。 

(二)補考成績以實得分數計算。 

 


